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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法概要》 
一、公務員懲戒法於104年5月20日修正公布，關於懲戒權行使期間，該次修正前後之規定有何不

同？請說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基本考題，主要考公務員懲戒法於104年修法，依據釋字583針對舊法懲戒權行使權期間不符

比例原則進行修正，把舊法懲戒權行使期間規定，釋字583針對舊法的批判，與新法的規定寫出即

可。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2016年版》第九回，金盈編撰。 
2.《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2017年版》第三回，金盈編撰。 

 

答： 
(一)舊公務員懲戒法懲戒權行使期間 

參照修法前之公務員懲戒法第25條：自違法失職行為終了之日起，至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之日止，已逾

十年者，應為免議判決，故公務員懲戒法修法前懲戒權的行使期間不分懲戒處分的類型，皆為10年。 
(二)舊公務員懲戒法懲戒權行使期間不符比例原則 

參照釋字583號旨意：公務員懲戒法第25條第3款規定，懲戒案件自違法失職行為終了之日起，至移送公務

員懲戒委員會之日止，已逾十年者，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應為免議之議決，即本此意旨而制定。公務人員經

其服務機關依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所

為免職之懲處處分，實質上屬於懲戒處分，為限制人民服公職之權利，未設懲處權行使期間，有違前開意

旨。為貫徹憲法上對公務員權益之保障，有關公務員懲處權之行使期間，應類推適用公務員懲戒法相關規

定。又查公務員懲戒法概以十年為懲戒權行使期間，未分別對公務員違法失職行為及其懲戒處分種類之不

同，而設合理之規定，與比例原則未盡相符，有關機關應就公務員懲戒構成要件、懲戒權行使期間之限制

通盤檢討修正。 
(三)修法後之公務員懲戒法之懲戒權行使期間有所不同  

基於釋字583旨意，公務員懲戒法於104年修正亦針對懲戒權行使期間進行修正，參照現行公務員懲戒法第

20條： 
1.應受懲戒行為，自行為終了之日起，至案件繫屬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之日止，已逾十年者，不得予以休職

之懲戒。 
2.應受懲戒行為，自行為終了之日起，至案件繫屬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之日止，已逾五年者，不得予以減少

退休（職、伍）金、降級、減俸、罰款、記過或申誡之懲戒。 
3.應受懲戒行為為免除職務、撤職與剝奪退休（職、伍）金之懲戒，則懲戒權無行使期間。 

 

二、 A為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分配B機關實務訓練之人員。A於實務訓練期間登記為市議員候選人，於候

選人名單公布後，A應否請事假或休假？如A因忙於競選活動，B機關評定其實務訓練成績為不及

格，並函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核定其成績為不及格。A

質疑遭受政治打壓而擬提起救濟，其應循何救濟途徑？請說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題目很長，但是完全不難，前段考行政中立法準用對象與第11條參與選舉的規定，這部分多數人

都寫得出來，重點則為保障法第102條考試錄取受訓人員是否為準用對象，若不符保訓會行政處

分，則依據訴願法規定提起救濟，這部分是陷阱，因為很多人看到救濟就會想該題要用復審還是

申訴，要注意！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2016年版》第七回，金盈編撰。 
2.《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2017年版》第二回，金盈編撰。 
3.《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2016年版》第九回，金盈編撰。 
4.《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2017年版》第三回，金盈編撰。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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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為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準用對象 
參照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17條規定：經正式任用為公務人員前，實施學習或訓練人員為公務人員行政中

立法之準用對象，因此A為需要遵守行政中立法之規範。 
(二)A應該依據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11條規定進行請假 

由於A為行政中立法之準用對象，故參照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11條之規定：公務人員登記為公職候選人

者，自候選人名單公告之日起至投票日止，應依規定請事假或休假。因此，A於候選人名單公告之日依據

相關規定請假。 
(三)Ａ為公務人員保障法之準用對象 

參照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02條：應各種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參加訓練之人員，或訓練期滿成績及格未獲分發任

用之人員為保障法之準用對象。 
(四)A若不服保訓會所為之行政處分者，有關其權益之救濟，依訴願法之規定行之 

由於A為考試錄取參加訓練人員，受到公務人員保障法的保障，參照保障法第102條規定：公務人員考試錄

取參加訓練之人員，不服保訓會所為之行政處分者，有關其權益之救濟，依訴願法之規定行之。因此，若

A，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核定其成績為不及格。Ａ質疑遭受政治打壓而擬提起救濟，應依訴願法

之規定行之。 

 

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所規定之「關係人」以及「利益」之範圍各為何？（25分） 

試題評析 

超基本考題，簡直是送分（說過倫理法制一定考一到二題，四等就考兩題），主要把公職人員利

益衝突第3條關係人與第4條利益的規定寫出，但是別忘記如果能加個上課提到的法務部函釋，說

明非財產上的利益主要是人事管理措施，所以連結另一個函釋取得學位不算非財產的利益，第3條
與第4條大部分都寫得出來，如果能引個函釋，小題大作就能多得幾分。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2016年版》第七回，金盈編撰。 
2.《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2017年版》第二回，金盈編撰。 

 

答： 
(一)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所規定之「關係人」之範圍參照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3條：本法所定公職人

員之關係人，其範圍如下： 
1.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2.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3.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4.公職人員、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營利事業。 

(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所規定之「利益」之範圍參照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4條：本法所稱利益，包

括財產上利益及非財產上利益。財產上利益如下： 
1.動產、不動產。 
2.現金、存款、外幣、有價證券。 
3.債權或其他財產上權利。 
4.其他具有經濟價值或得以金錢交易取得之利益。 
5.非財產上利益，指有利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於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以下簡稱機關)之任

用、陞遷、調動及其他人事措施。 
(三)非財產上之利益界定 

1.參照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4條與法務部92年函釋：故舉凡有利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之任用、陞遷、

調動等相類之人事行政作為，均屬該條所稱之「其他人事措施」。 
2.因此，人事管理措施是非財產上利益的構成要件，像是學位的取得就不算非財產上的利益。(參照法務部

93年函釋：在學成績及學位之取得」係授課之學校師長、學生間之學習關係，此類關係與機關之人事措

施無涉。) 
 
四、公務人員A於106年5月1日以口頭告知其服務機關首長，其擬辭職，但會於兩個月內清理負責業

務後於同年7月1日離職。A於同年5月5日上簽，表達上開辭職之意。其服務之B機關遲遲未予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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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是否同意其辭職。後A後悔，遂於同年6月2日上簽申請撤回其辭職之意思表示。B機關於同

年6月8日不顧A已撤回辭職之申請，仍以其辭職為由，予以免職。A不服，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

訓委員會提起復審。問：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應為如何之決定？（25分） 

試題評析 

若和前三題比，這題比較有點難度，主要是針對106年保障法修法針對第12條之1的公務人員辭職

規定，另外保障法第65條的復審決定，首先要審該狀況是否符合保障法第17條的規定，在依據適

法性分析的結果，說明保訓會應有的復審決定，主要就是考辭職的效力與保訓會的復審決定規

定。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2016年版》第九回，金盈編撰。 
2.《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2017年版》第三回，金盈編撰。 

 

答： 
(一)公務人員辭職的規定 

參照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2-1條規定：服務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應於收受辭職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為准駁之決

定。逾期未為決定者，視為同意辭職，並以期滿之次日為生效日。但公務人員指定之離職日逾三十日者，

以該日為生效日。 
(二)將A免職不符合保障法規定 

參照前述保障法第12-1條規定，A於5月5日上簽，並且指定7月1日離職，機關應於6月5日前準駁其申請，此

外A有指定離職日期，超過申請日30日，故7月1日為生效日，然A於6月2日撤回辭職申請，機關於6月8日因

A提出辭職將其免職，不符合保障法第12-1條規定。 
(三)保訓會應為撤銷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之決議 

依據前述保障法第12-1條適法性分析，機關的免職處分之適法性有問題，參照保障法第65條：復審有理由

者，保訓會應於復審人表示不服之範圍內，以決定撤銷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並得視事件之情節，發

回原處分機關另為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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